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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會、全教總、全教產關係與比較 
舒緒緯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我國教師組織之設立，可追溯至

清光緒 32 年所公布之《教育會章程》

（舒緒緯，2003），而教育會一詞遂成

為我國教師組織的名稱。1987 年，臺

灣省教育會、臺北市教育會、高雄市

教育會所共同籌組之「中華民國全國

教育會」（以下簡稱全國教育會）成

立，成為我國第一個全國性的教師組

織（楊國賜，1990：劉炳華，1997）。
由於「全國教育會」組織結構的特殊

性，被部分教師視為政府的外圍組

織，對於教師權益的保險較為不足，

因此乃成立「教師人權促進會」關懷

教師人權，並積極籌組各地方教師工

會，為催生教師工會而努力（劉炳華，

1997）。 

1995 年《教師法》終於公布施行，

並在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七條明文規

定教師會的層級與任務。雖然《教師

法》的公布，對於教師權益的保障大

為提昇，但是對於部分人士來說，《教

師法》未賦予教師完整的勞動三權，

實為美中不足。再加上經過實際的運

作，教師會的定位及功能仍有部分不

明之處，因此修訂《工會法》，讓教師

得以成立具完整勞動三權的教師工

會，就成為其主要訴求（隋杜卿，

2007）。經過多年的努力，《工會法》

第四條終於在 2010 年 6 月 17 日經立

法院三讀修正通過，允許教師可以組

織教師工會，故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起，

各縣市教師職業工會或教育產業工會

陸續成立。而在全國教師會和各縣市

教師會的強力催生下，全國教師工會

總聯合會(以下簡稱全教總)也很快的

在 7 月 11 日召開成立大會及第一次會

員代表大會(全教總，2018a)。 

雖然教師可以組織工會，且有全

國性的教師工會團體（全教總），但部

分教師族群不滿全教總的運作方式，

因此乃於 2014 年成立全國教育產業總

工會（以下簡稱全教產）（全國教育產

業總工會，2018a）。自此而後，我國

就有三個教師組織：全國教師會（以

下簡稱全教會）、全教總、全教產。以

下分別就這三者之關係與任務予以說

明。 

二、全教會、全教總、全教產之

關係 

(一) 三者源出一家，其後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全教會是《教師法》公布施行後

的第一個教師專業組織，也因此主要

的幹部都是對教師權益極為關注的教

師。其後隨著《工會法》的修正，以

及因路線之爭而產生的歧見，全教總

與全教產分別成立。但是由其主要幹

部的組成，可以發現多數在全教會時

代都擔任過主要幹部。亦即我國主要

教師組織原本源出一家，其後因理念

之故，而各自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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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組人馬、二個舞臺 

依《教師法》規定，全臺只能有

一個教師組織，就是教師會。但由先

進國家教師組織的發展來看，教師組

織並非單一化，而是多元並存（姜添

輝，2003；林志忠；2003；梁忠銘，

2003；楊深坑，2003；蔡清華，2003）。
亦即教師組織不只一個，其生存與發

展係依其對從業人員的吸引力而定。

也因此在《工會法》未修法前，一些

教師即對教師組織的角色與定位有不

同的看法。渠等認為教師屬於白領勞

工，因此應享有有勞動三權（隋杜卿，

2007）。於是不斷進行遊說，希望修訂

《工會法》第四條。經過不斷努力，

終於達成目標，並促成全教總與全教

產的成立。不過分析這三個教師組織

的幹部，發現全教會與全教總的主要

幹部重疊性極高，這也說明全教會與

全教總的關係非常密切(中華民國全國

教師會，2018；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

會，2018b。)至於全教產則是不滿全教

總的運作方式，因此自立門戶，所以

其主要幹部與全教會的關係就較不密

切。 

(三) 彼此競爭，互爭話語權 

如前所述，我國教師組織源出一

家，其後卻因理念之爭而分裂。依目

前教師組織之生態，由於全教會與全

教總的主要幹部重疊性極高，故近年

來全教會的作為幾乎被全教總所取

代，也因此一些重大議題，例如年金

改革、十二年課綱之爭議，皆未與聞

全教會之聲音(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2018)。雖然全教總與全教產系出同

門，但吾人可以發現在許多重大議題

上，彼此意見不一，甚至相互較勁，

希望獲得更多之話語權（阿猴新聞

網，2016 年 9 月 1 日）。例如全教總章

程第十二條係會員除名條款，該條規

定全教總之理事、監事、會員代表及

派出代表有三種情形可被停權或除

名，其中第二種情形就是「加入經理

事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認定之競爭工

會」。而在第二十六條亦規定「理事長

不得提名或任用具競爭工會會員身分

者擔任會務幹部。」（全國教師工會總

聯合會，2017）由此可以觀之，全教

總與全教產即便不是勢同水火，亦是

互不往來。 

三、全教會、全教總、全教產之

比較 

全教會、全教總、全教產三者之關

係治絲益棼，也常令一般社會大眾一頭

霧水，足見其組織的標識系統仍待加

強。至於三者之比較，茲分述如下： 

(一) 就組織成員而言 

在全教會時代，教師會分三級：

學校教師會、地方教師會、全教會。

全教會由地方教師會組成，地方教師

會由學校教師會組成，因此教師會的

成員全是現職教師。其後隨著全教總

與全教產相繼成立，為擴大影響力，

現職學校教職員、退休教育人員皆可

以參與教師組織，入會成為會員，不

過基本上仍以現職教師為主要成員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2018c；全國

教師工會總聯合會，2018c；高雄市教

育產業工會，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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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決策模式而言 

全教會、全教總、全教產的組織

運作大同小異，主要由理事會負責會

務的運作。理事會的產生係依民主機

制，因此就某種程度而言，我國教師

組織的理事會帶有間接民主的意涵。

但是從許多政策的發言來看，各教師

組織理事長的發言能否代表多數會員

的意見不無疑問。舒緒緯（2002）的

研究發現，中小學教師及教師會幹

部，對於能否採罷教或怠教方式以爭

取權益的看法有顯著差異存在。由此

觀之，負責教師組織運作的幹部與一

般教師的意見有時有明顯落差存在。

故具體而言，我國教師組織的決策模

式難脫人治色彩，因此在決策過程中

難免有民主程度不足的問題。 

(三) 就會務組織而言 

基本上全教會、全教總、全教產的

會務組織可謂大同小異。其會務組織包

括幕僚部門與業務部門，而且不論是那

一個組織都是幕僚部門多過業務部門，

而這與先進國家教師的組織結構類似。

全教會的業務部門有高中職委員會；全

教總則有私校大專委員會、高中職委員

會、特殊教育委員會、幼兒教育委員會；

全教產則有私校部、高級中等教育委員

會、幼兒教育委員會、特殊教育委員會。

由上可知全教會的業務部最少，全教總

與全教產則大致相同。不過有趣的是，

佔教師人數及學校數量最多的國民教育

竟然未設有相對應的業務部門，其因值

得深究（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2018；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2018b；全國教師

工會總聯合會，2018b）。 

(四) 就教師組織層級而言 

依《教師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

「教師組織分為三級：在學校為學校

教師會；在直轄市及縣 (市) 為地方

教師會；在中央為全國教師會。」亦

即教師會分學校、縣市、全國三個層

級。依《工會法》第六條之規定，教

師僅能加入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而

依《工會法施行細則》第三條之規定，

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均屬於工會聯合

組織，而工會聯合組織「依其組織區

域，分為全國性工會聯合組織及區域

性工會聯合組織。」「區域性工會聯合

組織所稱區域，指直轄市及縣（市）

之行政區域。」易言之，不論是教師

產業工會或是教師職業工會，只有地

方與全國兩級，而無學校層級的教師

工會組織。 

四、結語 

 《教師法》的公布與教師會的成

立，係不少教育前輩努力奮鬥的結

果。雖然教師會的成立對教師權益的

保障有很大的進步，但對於教師組織

未能具有完整的勞動三權，仍是部分

教師深感不平與不滿之處。再加上《教

師法》規定教師會是唯一的教師組

織，也使部分不滿教師會主要幹部領

導風格的教師，對於參與教師會有雞

肋之感。也因此極力進行各種遊說活

動，以求鬆綁《工會法》對教師組織

工會的限制。隨著臺灣對於勞動人權

的日益重視，《工會法》修正案終於

2010 年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賦予教

師可以組工會與選擇教組織的權利。

自此而後，我國的教師組織進入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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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甚至相互攻訐的時代。雖然二

者各有立場，但一般社會大眾卻留下

爭權奪利的不良印象。以下分別將我

國三個主要教師組織之異同做一說

明，並提出具體建議，使其更能發揮

維護學生受教權益、維護教師專業自

主以提昇教師效能的主要任務。 

(一) 全教會、全教總、全教產三者之

比較如下： 

1. 就成立之法源言 

全教會之成立係依《教師法》第

二十六條之規定；全教總與全教產則

係依《工會法》第四條之規定。 

2. 就成立時間言 

全教會成立時間最早，於 1999 年

2 月 1 日成立。全教總則是在《工會法》

修正後，於 2011 年 7 月 11 日正式成

立。全教產的成立時間最晚，於 2014

年 9 月 20 日成立。 

3. 就彼此之關係言 

全教會與全教總可謂是兩個組

織、一組人馬，彼此關係極為密切。

反之，全教產係部分教師不滿全教總

的運作方式而出走成立，故二者常常

爭鋒相對，互爭話語權。 

4. 就組織層級言 

教師會分學校教師會、地方教師

會、全國教師會三級。教師產業工會

或教師職業工會只有地方及全國兩

級。 

(二) 教師組織朝合併方向前進，發揮

最大綜效 

從教育的發展歷程來看，政府、

家長、教師應扮演合作、互依互賴的

三角鼎立角色，才能使教育不斷的進

步。但睽諸事實，在面對有關議題時，

教師組織與家長及政府的主張往往是

南轅北轍，甚至成為被攻擊的箭靶。

而這種情形，在全教會時代經常演

出。但是目前國內兩個主要教師組織

為爭奪話語權常常扮演對立的角色，

甚至互攻訐，而這種情形不僅造成教

師的分裂，也予人相互爭權之感。因

此為團結教師之力量，全教總與全教

產之領導人似可捐棄成見，以無私無

我的態度積極謀求二者的合併，一方

面可壯大聲勢，另一方面不致內鬥而

影響觀感。也唯有團結一致，教師的

聲音才能得到重視，教師的權益也才

能得到保障。 

(三) 決策民主化、過程透明化 

代議制度是民主政治的副產品，

為解決無法實施直接民主的困境，因

此選舉代議士為人民監督政府。就我

國三個教師組織的權力結構來看，理

事長係由會員代表選舉，依法行使職

權。因此就某種程度而言，我國的教

師組織就是屬於代議體系。既然是代

議體系，由會員代表選出的理事長理

應以會員之意見為意見，忠實反應選

民的心聲。但是從全教會開始，所謂

教師團體的主張，往往係少數領導幹

部的想法，較少有徵詢所有會員的意

見。如前所述，舒緒緯（2002）的研究

結果，多少反應出教師組織主要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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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般會員意見的落差。再加上臺灣

的教師傳統上較為溫和，即便對教師

會幹部有不同的看法，較少有激進的

舉動。但是卻因此對教師組織失望，

而失去向心力與凝聚力。為重拾教師

對教師組織的熱忱與信心，以往寡頭

式的決策模式應該改變，尤其渉及教

師權益之重大事項，應遵循草根民主

的方式，由下而上凝聚共識。尤其在

今日資訊科技發達的今日，透過溝通

載具是可以很快蒐集意見，並以此做

為決策的依據。如此一來，教師組織

的重大決策不再是少數幾人的意見，

決策的過程也不會被批評為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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